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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徐煒勛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2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ay02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530565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學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辦理不適任學校人員

查詢，並應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建立報告列管機制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5年4月15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152801463號函

及本局115年3月17日北市教學字第1153047035號函辦理

（諒達）。

二、學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30條規定略

以：「（第1項）有前條各項情事者，主管機關及學校應辦

理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。（第2項）學校聘任、任用教

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
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及依第4項所定辦

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

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行為；已聘

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應定期查詢。（第3項）主管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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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，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

之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，或性騷擾防治法第27條

規定，受行政處罰者之資料，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依性別

平等工作法建立性騷擾防治事件之資料。」

三、承前，教育部訂有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

詢處理利用辦法」及「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

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」，並建置「各教育場域不

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在案，據以辦理不適任學校人

員查詢作業。

四、為維護校園安全，落實法規規定，防堵曾有性侵害、性騷

擾、性霸凌等行為之不適任人員進入校園服務。學校應透

過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，於人員聘用前

或在職期間定期查詢核對人員是否有前揭情事，以確保學

生權益，爰請貴校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請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討論確

認學校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各類人員之查詢作業流

程及分工機制，以及時發現並處理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

適任人員。

(二)學校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新進人員之查詢及已聘

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人員定期查詢結果，應每半年提

案至性平會例行報告。

(三)另，學校聘任之社團教師，屬性平法第3條第2項第2款規

定略以「教師：其他執行教學之人員」及第29條第1項規

定「學校進用、運用之其他人員」，學校亦應落實前揭

規定辦理查詢。

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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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另請恪遵教育部114年7月28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

1144202190號書函說明四，學校於新增使用者帳號供同仁

辦理查詢或通報不適任人員資料，務請確認所設定帳號權

限確屬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，並詳實填列個別使用者

之各項資料。嗣後職務異動時應主動辦理交接，重新申請

接任人員帳號並停用原承辦人員帳號，嚴禁帳號共用或沿

用。各校運用本系統辦理查詢作業時，應符合個人資料保

護法規定。對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料及所查閱之資料

負有保密義務，除供業務需要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他用

途。

六、上開規定，請一併協助轉知各校人事單位知悉，並據以配

合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立大學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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